
附件4

新增的市级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部门
	职权类别
	设定依据（法律法规名称及条款具体内容）
	共同实施部门
	备注

	1
	市级社团、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市内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印章、银行帐户备案以及证书补办、印章补刻
	无
	市民政局

	备案类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社会团体应当将印章式样和银行账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51号）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将印章式样、银行帐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3.《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四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将组织机构代码、印章式样、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无
	

	2
	全市性各类地名的地名图、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包括电子版）等专题图（册）审核
	无
	市民政局
	核准类
	《福建省地名管理办法》（2014年省政府令第143号）第三十条  出版或者展示未出版的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地名的地名图、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包括电子版本）等专题图（册）的，在印刷或者展示前，属于全省性的，其试制样图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属于地区性的，应当报设区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并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试制样图；（三）所使用的标准地名资料来源说明。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试制样图之日起20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无
	

	3
	建设公墓审核
	无
	市民政局
	审核转报类
	《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225号) 第八条第一款  建设公墓，经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无
	


附件5

保留的市级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部门
	职权类别
	设定依据（法律法规名称及具体条款内容）
	共同实施部门
	备注

	1
	境内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核准
	无
	市民政局
	核准类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民政部令第19号）第七条  依法成立的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下称申办人）凡具备相应的条件,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
	无
	

	2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注销审核
	1.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审核
	市民政局
	核准类
	1.《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民发[2007]103号）第五条  企业申请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下简称认定机关）提出认定申请，具体认定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确定，报民政部备案；

第十条  企业实际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或在职职工人数发生变化，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认定机关申请认定。认定机关应当自收到认定申请次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仍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审核认定意见；对不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注销其福利企业资格，收回福利企业证书，并书面通知主管税务机关；

2.《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国税局关于确定福利企业资格认定机关的通知》（闽民福[2009]132号）

关于“我省福利企业资格认定机关按照属地原则确定，由各设区市民政局负责辖区内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的规定。
	无
	

	
	
	2.福利企业资格注销
	
	
	
	
	

	3
	转业士官、城镇退伍军人工作安置核准
	无
	市民政局
	审核转报类
	1.《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第二十九条  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一）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三）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四）是烈士子女的；

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2012]36号）

第四条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为服现役满12年以上的、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因战致残5至8级残疾等级的以及烈士子女4类对象；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成立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负责牵头制定退役士兵安置政策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安置计划，做好组织协调、档案接转等工作 。
	无
	

	4
	退役军人残疾等级评定
	无
	市民政局
	审核转报类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413号）第二十四条  因战、因公、因病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的评定权限是  ……（三）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和评定。……

2.《福建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201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39号）第十二条  军人在服现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军队未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退出现役后，本人(精神障碍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凭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和评定。……   

第十三条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的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本人(精神障碍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认为原评定的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和评定。
	无
	

	5
	非现役军人烈士资格的确认
	无
	市民政局
	审核转报类
	《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令第601号）第九条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评定…… 
	无
	原事项名称为：烈士申报核准

	6
	市级社团、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市内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印章、银行帐户备案以及证书补办、印章补刻
	无
	市民政局

	备案类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社会团体应当将印章式样和银行帐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51号）

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将印章式样、银行帐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3.《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四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将组织机构代码、印章式样、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无
	新增

	7
	莆田市建筑物（群）名称审核及备案
	无
	市民政局
	备案类
	1.《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行发［1996］17号）第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管理部门（或地名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名工作。其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落实全国地名工作规划；审核、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更名；推行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设置地名标志；管理地名档案；完成国家其它地名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  地名的命名、更名由地名管理部门负责承办。行政区域名称的命名、更名，由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部门共同协商承办。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其命名、更名由该专业部门负责承办，但应事先征得当地地名管理部门的同意；

2.《莆田市地名管理规定》（莆政[1992]综122号）第七条第四款  市区内新建的居民住宅区、楼寓、工业区、道路、桥梁及大型建筑物的名称，由开发建设单位在编造建筑计划、送审设计蓝图的同时，向所在区地名办公室申报命名方案，经市地名办公室审查后，由市人民政府公布。
	无
	

	8
	全市性各类地名的地名图、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包括电子版）等专题图（册）审核
	无
	市民政局
	核准类
	《福建省地名管理办法》（2014年省政府令第143号）第三十条  出版或者展示未出版的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地名的地名图、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包括电子版本）等专题图（册）的，在印刷或者展示前，属于全省性的，其试制样图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属于地区性的，应当报设区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并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试制样图；（三）所使用的标准地名资料来源说明。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试制样图之日起20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无
	新增

	9
	建设公墓

审核
	无
	市民政局
	审核转报类
	《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225号)第八条第一款  建设公墓，经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无
	新增

	10
	补发、出具涉港、澳、台华侨婚姻证明
	1.补发涉港、澳、台婚姻证
	市民政局
	登记注册变更类
	1.《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令第387号）第二条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

2.《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民发[2003]127号）第四条　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一）办理婚姻登记；（二）补发婚姻证；（三）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四）撤销受胁迫的婚姻；（五）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婚俗。
	无
	

	
	
	2.出具涉港、澳、台婚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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